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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项目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长乐海岸线以东，理论水深

在 39~44m 之间，离岸距离约 32~40km，建设单位为福州海峡发电有限公司，本工程

共布置 10 回 35kV 海底电缆，总长度 43.4km，220kV 长度 76km。场址布置单机容量

6.7MW 风机 14 台、8MW 风机 13 台和 10MW 风机 10 台，风力发电机组共 37 台，总

装机容量为 297.8MW。风机基础形式为内插式四桩导管架基础和四筒（吸力桩）导管

架基础，总投资 624700.00 万元。 

本项目原批复方案建设 15 台单机容量为 6.7MW 和 25 台单机容量为 8.0MW 的

风力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300.5MW，项目用海面积 435.7269 公顷，其中透水构筑物

用海 76.7204 公顷，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359.0065 公顷。为促进风电行业进步，有效推

进相关产业链发展，在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本项目推广大装机容量 10MW 风机机组

示范应用，对场区内风机装机容量进行调整，同时以集约节约用海为原则，核减掉 3

台风机机位；在考虑回路容量和详细地勘资料基础上，对 10 回 35kV 海缆路由进行调

整；项目 220kV 海缆在敷设过程中根据地勘资料也进行了调整，路由方案的调整必然

造成用海范围和面积的变化，项目用海变更是必要的。本项目为变更用海方案重新报

批，涉及10回35kV海缆长度 43.7km，调整后为 43.4km，两回220kV海缆长度 77.5km，

调整后为 76km，申请核减项目用海面积 2.4284 公顷，变更后海域使用总面积 433.2985

公顷，其中风机（透水构筑物）用海 69.8762 公顷， 海上升压站（透水构筑物）用海

1.8602 公顷， 35kV 海底电缆（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80.9486 公顷，220kV 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280.6135 公顷，申请用海年限为用海批准之日至 2051 年 12 月

26 日。 

本工程共布置 10 回 35kV 海底电缆，总长度 43.4km；两回 220kV 海底电缆长

76km。场址布置单机容量 6.7MW 风机 14 台、8MW 风机 13 台和 10MW 风机 10 台，

风力发电机组共 37 台，总装机容量为 297.8MW。风机基础为内插式四桩导管架基础

和四筒（吸力桩）导管架基础，风机安装采用整体安装方案；海上升压变电站采用整

体式布置，下部结构采用后桩法导管架基础型式。本项目年上网电量约 11.4 亿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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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3800h。 

本工程静态投资为 624700.00 万元，建设总工期为 36 个月。 

地理位置图见图 1.1-1，总平面布置见图 1.1-2。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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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总平面布置图 

1、总平面布置 

风电场场区位置不变，仍位于原长乐 A 区场址范围内。机型由 6.7MW 的风力发

电机组 15 台和单机容量 8MW 的风力发电机组 25 台变更为单机容量 6.7MW 风机 14

台、8MW 风机 13 台和 10MW 风机 10 台，总装机容量由 300.5MW 调整为 297.8MW。 

2、海底电缆 

原报批方案共 10 回 35kV 海缆，本项目变更后风机桩基形式和海缆回数未变化，

风机台数由 40 台减为 37 台，长度由原来的 43.7km 变更为 43.4km，两回 220kV 海底

电缆由原来的 77.5km 变更为 76km。 

 

图 1.1-3a 项目用海范围变更前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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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b 项目用海范围变更前后示意图（场区） 

 

图 1.1-3c 项目用海范围变更前后示意图（220kV 海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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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项目用海情况回顾 

（1）2018 年 6 月，项目共布置单机容量 6MW 的风力发电机组 50 台，总装机容

量 300MW。采用 220kV 海上升压变电站+陆上集控中心方案，配套建设 1 座海上升

压变电站和 1 座陆上集控中心。2018 年 8 月，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通过了福州市

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的专家评审会，2018 年 9 月，获得了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

《关于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项目用海的预审意见》（榕海审查﹝2018﹞07 号）。 

（2）2019 年 3 月，福州海事局组织召开了《《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通航安全

分析报告》（武汉理工大学）评审会。该报告分析发现工程场址水域船舶航路较为复

杂，为船舶航路主要交汇区，拟建风电场原设计场址位于船舶习惯航路上，因此对场

址位置进行优化，220kV 送出海缆则总体沿原路由。调整后项目共布置 10 回 35kV 海

底电缆，总长度 43.7km。场址布置安装 15 台单机容量为 6.7MW 和 25 台单机容量

为 8.0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00.5MW。项目用海方案调整论证报告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专家评审，2019 年 7 月 8 日取得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项目

用海的预审意见（榕自然海预﹝2019﹞0004 号），2021 年 12 月获得了福建省人民政

府的《《关于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项目用海的批复》（闽政海域﹝2021﹞15 号）。

2021 年 12 月，项目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闽（2021）海不动产权第 0000104 号）。 

（3）随着近些年大容量风机技术的发展，本着集约节约用海的原则，对原风机机

型和数量进行优化；项目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根据新的风机机型、地勘资料并结合现

场海况，对 35kV 海缆路由实际敷设路进行调整；220kV 海缆在敷设过程中，根据地

勘资料并结合现场海况也适当进行调整。 

2、项目用海情况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地用海分

类为“工矿通信用海”（一级类）中的“可再生能源用海”（二级类）；根据《海域使用

分类》，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用海方式包括“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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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道”。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用海（风电机组和海上升压站

基础）、海底电缆管道用海（35 kV 和 220kV 海底电缆）。 

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 433.2985hm2，其中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为 71.7364hm2《（风

机和升压站基础用海面积），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361.5621hm2《（35kV 和 220kV 海缆用

海面积）。 

本工程用海属于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

理法》第二十五条（六）的规定，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最高期限五十年。

由于本项目此前已取得海域使用权，根据变更前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本项目申请用

海期限为用海批准之日起至 2051 年 12 月 26 日。 

本项目不占用自然岸线，底穿人工岸线，项目建设不影响海岸的生态系统。 

 

图 2.2-1申请用海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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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申请用海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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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为促进风电行业进步，有效推进相关产业链发展，在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本项

目推广大装机容量 10MW 风机机组示范应用，对场区内风机装机容量进行调整，同时

以集约节约用海为原则，核减掉 3台风机机位；在考虑回路容量和详细地勘资料基础

上，对 10 回 35kV 海缆路由进行调整；项目 220kV 海缆在敷设过程中根据地勘资料

也进行了调整，路由方案的调整必然造成用海范围和面积的变化，项目用海变更是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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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场区中心离岸距离 33.9km，所在海域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自然环境条件

较好，泥沙含量低，水下地形总体呈稳定略有冲刷态势，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基

本符合第一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渔业资源较为丰富。项目用海变更主要对

220kV 海缆和 35kV 海缆路由、风机台数和装机容量进行调整，海缆埋设于海床面以

下，对海域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不会产生新的影响。数模预测结果显示，风电场建设

后，大潮段，流速减幅大于 0.03m/s 的范围，迎水面基本为桩前 0~80m 左右，背水面

范围则相对较大，但大部分出现在桩后 0~180m 附近；工程海域冲淤强度在-0.01~0.31m

之间，由于桩基的阻水作用，在桩基周围均出现了一定的流速减小区域，导致桩基周

围 300m 范围内的淤积强度普遍在 0.03m 以上；项目基础沉桩、海缆铺设引起的悬浮

泥沙扩散主要分布于 220kV 电缆两侧 300m 和场区内 950m 范围内，其中 10mg/L 泥

沙扩散包络面积约 47.7km2，相比变更前减小 9.95km2。项目对海域空间资源的占用即

变更后用海面积 433.2985 公顷，减小 2.4284 公顷。除此以外，本项目用海变更对水

质环境、沉积物环境、生态环境、鱼类“三场一通道”、噪声环境、电磁环境、鸟类

资源、旅游资源基本没有产生新的影响。 



 

11 

五、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1、《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202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批复了《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国函〔2023〕131 号）。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到 2035

年，福建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341.0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215.00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4.34 万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

低于 1.18 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的 1.3 倍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 40%；用水总量不超

过国家下达指标，其中 2025 年不超过 189.9 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

区域，划定洪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安全保障空

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强化陆海统筹，提升沿海城市海洋功能，拓

展公共亲海空间，优化海洋开发保护格局，统筹近远海域空间保护利用。 

在优化海洋空间格局方面做出了具体措施。 

海洋生态空间是以保护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且限制开发建设

的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包括主要河口、水质种质资源区实验区、重要贝类繁育区和

近海渔业资源区等空间。至 2035 年，全省海洋生态空间 1.77 万平方千米。其中，将

海洋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 1.18 万平方千

米区域划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重点保护厦门湾、泉州湾以及闽江口红树林集中分

布区、东山湾珊瑚礁海洋保护物种集中分布区、厦门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海洋保护

物种集中分布区、长乐海蚌海洋保护物种集中分布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等。  

海洋开发利用空间为允许集中开展开发利用活动的海域，以及允许适度开展开

发利用活动的无居民海岛，包括渔业用海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工矿通信用海区、

游憩用海区、特殊用海区以及海洋预留区。至 2035 年，全省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1.92

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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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内，项目周边的生态红线区有“长乐海蚌资源增殖

保护区实验区”、“闽江口重要渔业资源产卵场生态保护红线区”、“东沙-东引岛

周边海域重要渔业资源产卵场生态保护红线区 B”。 

2、《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本项目场区风机和部分

35kV 海缆位于“工矿通信用海区”，部分 35kV 海缆位于“渔业用海区”，220kV

海缆位于“渔业用海区”和“游憩用海区”。 

（1）工矿通信用海区 

 工矿通信用海区是指以临海工业生产和仓储、矿产能源开发和海底电缆管道建

设为主要功能导向的海域。 

空间准入：以工业及配套码头、盐田、固体矿产、油气、可再生能源利用、海

底电缆管道等用海为主导功能，适度兼容渔业基础设施、陆岛交通码头、公务码

头、旅游码头、取排水等用海；允许开展科研教学、海岸防护、水下文物保护和生

态修复等用海活动；允许航道、路桥隧道等线性工程贯通穿越或跨越；扩散条件较

好的海域可兼容污水达标排放用海；规划期未明确利用的，允许保留现状用海或兼

容增养殖用海。  

用海方式控制：集约节约用海，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设计、论证选择合适

的用海方式。  

保护要求：禁止在沙滩进行海砂开采活动，严格控制在重要沙滩以外可能影响

沙滩稳定的海域进行海砂开采活动；河口区域建设相关工程应保障泄洪通道畅通和

防洪防潮安全；涉及固体矿产开采的，应进行资源调查，合理确定开采范围和开采

量；建设项目应集约节约利用自然岸线；区域内的无居民海岛，执行海岛分类管控

要求。  

其他要求：优先保障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的用海需求，优先安排海洋工程

装备、可再生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海。已确权用海的，根据确权情

况利用海域；区域内有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的，根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方案进行处理。 

（2）渔业用海区 

 渔业用海区是指以渔业资源开发、海洋渔业生产利用为主导功能导向的海域，

包括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养殖和捕捞生产等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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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准入：以渔业基础设施、增养殖、捕捞生产为主导功能，适度兼容船舶制

造修理、陆岛交通码头、公务码头、旅游码头、游艇码头、锚地、固体矿产开采、

可再生能源利用、取排水和游憩等用海活动；允许开展科研教学、海岸防护、水下

文物保护和生态修复等用海活动；允许航道、路桥隧道、海底电缆管道等线性工程

贯通穿越或跨越；扩散条件较好的海域可兼容污水达标排放；捕捞海域适度兼容倾

倒用海。  

利用方式控制：集约节约用海，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设计、论证选择合适

的用海方式。  

保护要求：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规范有序开展增养殖和捕捞作业，鼓励发

展现代渔业，拓展深远海养殖，严格执行休渔期制度。区域内的无居民海岛，执行

海岛分类管控要求。  

其他要求：已确权用海的，根据确权情况利用海域；区域内有围填海历史遗留

问题图斑的，根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兼容的固体矿产开采应

进行资源调查，合理确定开采范围和开采量, 禁止在沙滩进行海砂开采活动，严格控

制在重要沙滩以外可能影响沙滩稳定的海域进行海砂开采活动；涉及国家重大项目

用海的，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开展相关的用海活动。与航道相邻的区域开展增养

殖活动应充分预留航道安全保护范围。 

（3）游憩用海区 

游憩用海区管控要求为：保障海岛、滨海和海上旅游娱乐活动用海，兼容不损

害游憩用海功能的其他用海活动，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外，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 

220kV 海缆周边主要分布“生态保护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和其他“工矿通

信用海区”。 

本项目场区、海上升压站和 35kV 海缆均位于“工矿通信用海区”，项目属于

“新能源开发项目”，风机和海上升压站属于“透水构筑物”、35kV 海缆埋设于海

床泥面以下，均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因此，符合“工矿通信用海区”管控要求。 

本项目 220kV 海缆部分位于“渔业用海区”，其管控要求为“兼容清洁能源开

发用海”，项目属于清洁能源开发用海项目，因此，符合“渔业用海区”管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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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220kV 海缆登陆段位于“游憩用海区”，其管控要求为“兼容不损害游

憩用海功能的其他用海活动”，220kV 海缆埋设于海床泥面以下，不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也不损害游憩用海功能，因此，符合“游憩用海区”管控要求。 

本项目建设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项目，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工程，场区等

符合“工矿通信用海区” 的空间用途准入要求，220kV 海缆兼容“渔业用海区”和

“游憩用海区”功能区的空间用途准入要求；项目用海方式包括透水构筑物和海底

电缆管道，不会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符合功能区的用海方式控制要求；项目建设除

了悬浮泥沙扩散的暂时性影响，不会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且风机基础具有人工鱼

礁作用，有利于渔业资源增殖繁育，符合功能区的保护要求。 

因此，本项目变更后用海符合“工矿通信用海区”“渔业用海区”和“游憩用

海区”的管控要求。 

六、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利益相

关者协调分析 

方案调整前本项目利益相关者为福建康宏物流有限公司，但福州松下码头物流园

区配套填海工程、福州松下码头物流园区仓储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避让了河口，项

目竣工验收后核发了新的宗海范围，与本项目无直接利益关系。 

本项目 220kV 海缆变更后用海范围与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 220kV 海缆

确权用海存在重叠，需进行立体确权，因此，项目用海新增福建省福能海峡发电有限

公司为本项目利益相关者。本项目南侧为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

平潭海峡发电有限公司。本项目建设单位为福建省福能海峡发电有限公司参股股东、

且建设单位与平潭海峡发电有限公司属于同一集团，本项目权属利益关系可内部协调

解决。 

项目用海变更不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因此项目用海变更利益相关者问题可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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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选址合理性：风电场区具有较丰富的风能资源，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电网

接入条件好；风机场址的选择避开了航道、航线区，工程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

件适宜风电场建设；场区水深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周边的港口码头等满足施工

要求；项目建设对周边海域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对周边其它海洋开发活动的

影响在可控范围，项目选址合理。 

平面布置合理性：本项目由 15 台单机容量为 6.7MW 和 25 台单机容量为

8.0MW 的风力发电机组，调整为单机容量 6.7MW 风机 14 台、8MW 风机 13 台

和 10MW 风机 10 台；原 40 台风机装机容量 300.5MW 调整为 37 台装机容量为

297.8MW；风机台数核减 3 台，装机容量核减 2.7MW。 

海缆的调整主要为风电场内 35kV 海缆和送出 220kV 布置调整。场内 35kV

海缆是由于风机装机容量变化而进行的调整，由 43.7km 调整为 43.4km；两回

220kV 海缆是根据勘察结果而进行的调整，由 77.5km 调整为 76km。 

近几年，风机装备技术迅猛发展，大容量风机为巩固壮大福建省海上风电产

业链、助推大容量机组批量化生产、加快福建海上风电装备“走出去”、为“海

上福建”建设提供新动能，项目由原 6.7MW284 和 8MW 风机调整为 6.7MW、

8MW 和 10MW 风机。 

用海方式合理性：风机基础和海上升压站基础结构采用透水构筑物的用海方

式，对海域自然属性影响较小；海底电缆埋设于海底，没有改变该海域的自然属

性，也没有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项目用海方式合理。 

用海面积合理性：本项目方案调整后，项目总用海面积有所减小，由

435.7269 hm2 减小至 433.2985 hm2，减小 2.4284hm2，风机占用用海面积减小

4.9840 hm2，海底电缆用海面积增加 2.5556hm2。 

综上所述，本项目用海面积的量算严格按照《海籍调查规范》和《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新能﹝2016﹞394 号）的有关规定，用海范围界定方

法合理，面积量算准确。因此，本工程调整方案用海面积的确定和量算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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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期限合理性： 

本工程用海属于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六）的规定，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最高期限

五十年。由于本项目此前已取得海域使用权，根据变更前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

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为用海批准之日起至 2051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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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福建沿海受季风气候影响，风资源总体上丰富，其中闽江口以南至厦门湾部

分位于台湾海峡中部，受台湾海峡“狭管效应”的影响，其年平均风速大，风向稳

定，是全国风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厦门以南地区与闽江口以北地区近海风资

源也较为丰富。福建省近海区域靠近电网负荷中心，接入线路短，施工交通条件

较好，具有较好的海上风电场建设条件，适合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本项目的建

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风电政策规划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福建省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调整能源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

是必要的。 

项目用海所在海域自然条件适宜，区位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条件优良，项目

用海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较适宜；选址合理，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等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用海规模合理；方案调整前后本项目用海均符合《福建省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 年）》。项目用海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规划，与《可

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福

建省湿地保护条例》等规划相衔接；项目风机和海上升压站采用透水结构形式，

海底电缆埋设于海底，项目用海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等影响较小。 

项目建设单位通过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切实落实生态保护对策措

施，利益相关者妥善解决的前提下，从海域使用管理角度出发，本项目变更用

海可行。 


